
－1－

乐卫发〔2020〕88 号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
关于持续推进浙里办电子健康医保卡发卡

工作的通知
 

局直属各单位，局机关各科室：

为贯彻落实今年健康浙江考核要求和省卫生健康委重点工

作部署，深化医疗卫生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方便人

民群众就诊就医，决定持续推进“浙里办”电子健康医保卡发卡

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增强抓好“两卡融合”工作的紧迫感

电子健康卡与电子社保卡（医保卡）“两卡融合、一网通办”

是省卫生健康委牵头，会同省医保局、省人社厅、省大数据局

共同组织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数字化转型的重大项目，是

就医群众享受“全流程、一卡通”的方便快捷就医服务，形成线

上线下医疗卫生、医疗保障服务闭环的重要抓手。省卫生健康

委已把“浙里办”APP 中电子健康医保卡发卡任务列入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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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卫生健康工作要点和健康浙江考核重要指标，各医院务必

高度重视，要采取切实有效手段，认真落实相关措施，按时保

量完成指标任务，并将“两卡融合”工作列入本单位的重要工作。

二、明确任务，确保按期完成工作目标

2020 年全省卫生健康工作要点和健康浙江考核指标等文件

明确了全省“浙里办”APP 中电子健康医保卡发卡量要达到 1000

万张以上，发卡人数要达到各地常住人口的 15%。按此任务计

算，乐清市 2020 年发卡任务目标数要达到 21.43 万张，截止

2020 年 7 月 31 日，我市已领卡 4.9542 万张，还需完成任务数

16.4758 万张。

根据省、市卫生健康委考核任务要求，我局对各医院发卡

任务数进行分解。各医院以专属推广二维码发卡统计数为依据，

今年领卡任务数=2019 年医院总诊疗数与全年乐清总诊疗数占

比×领卡总任务数。详见《浙里办电子健康医保卡发卡任务数

分解表》（附件 1）。

三、广泛宣传推广，强化结果运用

（一）加强组织领导。持续推广应用“浙里办”电子健康医

保卡（“两卡融合”）是今年我市卫健系统重点工作任务，各单

位务必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组建工作专班，单位一把

手要亲自研究部署，分管领导要具体负责，要积极发动本系统

本单位全体工作人员注册“浙里办”APP 并申领电子健康医保卡，

做好电子健康医保卡发卡应用的各环节工作，确保今年考核任

务指标圆满完成。医共体牵头医院要组织对成员单位的工作部

署和指导。

（二）广泛宣传推广。各单位须下载《浙里办宣传推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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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下载二维码》（见附件 2）资料开展宣传。宣传物料中二维码

要更新为本单位专属推广二维码，详见《县级公立医院电子健

康医保卡申领专属二维码》（附件 3）、《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电子健康医保卡申领专属二维码》（附件 4），确保数据

能纳入绩效统计。

1.各单位要广泛发动本单位的所有工作人员抓紧注册申领

“浙里办”电子健康医保卡，鼓励工作人员通过朋友圈、群、微

博等方式分享专属推广二维码，带动其亲朋好友注册申领。

2.各单位要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提供专属推广二维码

下载链接，在医院大厅、办事大厅等人流密集区投放易拉宝、

显示屏广告；各医院要发动医生、护士、导医和志愿者向就诊

群众宣传注册申领使用“浙里办”电子健康医保卡。

3.各单位要将“两卡融合”工作纳入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

签约医生要发动签约用户注册申领，疫苗接种工作人员要发动

接种对象全家注册申领，妇幼工作人员在孕产妇建档产检等环

节时发动服务对象注册申领，其他公共卫生工作人员要积极主

动引导服务对象注册申领。

4.各医院要将“两卡融合”工作与单位进门健康检查、预检

分诊结合起来，提倡入门扫码，引导患者进门前下载注册申领。

（三）实行通报机制。市卫健局将每月分别对各医院发卡

应用完成情况进行排名通报，未完成任务数且排名末三位的按

相关工作挂钩要求处理。

各单位在“两卡融合”工作推进及信息技术改造应用过程中

遇到难点问题要及时与我局沟通协商。

联系人：陈远勋（规财科），联系号码：62522669；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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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信息中心），联系号码：61882108。

附件：1.浙里办电子健康医保卡发卡任务数分解表

2.浙里办宣传推广资料下载二维码（提取码: xknt）

3.县级公立医院电子健康医保卡申领专属二维码

4.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子健康医保卡申

领专属二维码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

 2020 年 9 月 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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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里办电子健康医保卡发卡任务数分解表

单    位
2019 年医院

总诊疗数

2019 年乐清

总诊疗数
占比

健康卡还

需申领总量

健康卡各医

院需申领量

人民医院医共体

乐清市人民医院 1375477 7205073 0.190903964 165000 36449
乐清市第五人民医院 392768 7205073 0.054512702 165000 8995

乐清市翁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69891 7205073 0.023579359 165000 3891
乐清市盐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8958 7205073 0.005407024 165000 892
乐清市天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7019 7205073 0.013465374 165000 2222
乐清市城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0948 7205073 0.007071129 165000 1167
乐清市石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3208 7205073 0.014324352 165000 2364
乐清市城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3385 7205073 0.00324563 165000 536
乐清市乐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97388 7205073 0.027395697 165000 4520
乐清市白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6192 7205073 0.011962682 165000 1974

乐清市大荆镇镇安卫生院 15510 7205073 0.00215265 165000 355
乐清市龙西乡卫生院 18703 7205073 0.00259581 165000 428

乐清市大荆镇双峰卫生院 25404 7205073 0.003525849 165000 582
乐清市大荆镇卫生院 159255 7205073 0.022103176 165000 3647
乐清市仙溪中心卫生院 46206 7205073 0.006412982 165000 1058
乐清市智仁乡卫生院 52476 7205073 0.007283202 165000 1202
乐清市湖雾镇卫生院 30885 7205073 0.004286563 165000 707

合  计 70989
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

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 751521 7205073 0.104304426 165000 17210
乐清市雁荡中心卫生院 275622 7205073 0.03825388 165000 6312
乐清市清江中心卫生院 151639 7205073 0.021046143 165000 3473
乐清市虹桥中心卫生院 327063 7205073 0.045393433 165000 7490
乐清市芙蓉中心卫生院 155635 7205073 0.021600753 165000 3564
乐清市淡溪中心卫生院 123862 7205073 0.017190943 165000 2837
乐清市蒲岐镇卫生院 156417 7205073 0.021709287 165000 3582
乐清市岭底乡卫生院 10378 7205073 0.001440374 165000 238
乐清市南塘镇卫生院 88415 7205073 0.012271215 165000 2025
乐清市南岳镇卫生院 62343 7205073 0.008652653 165000 1428

乐清市淡溪镇四都卫生院 25290 7205073 0.003510027 165000 579
合计 48737
第三人民医院医共体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 658707 7205073 0.091422668 165000 1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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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柳市中心卫生院 137701 7205073 0.019111673 165000 3153
乐清市柳市镇象阳卫生院 86911 7205073 0.012062473 165000 1990
乐清市北白象中心卫生院 292089 7205073 0.040539353 165000 6689
乐清市柳市镇黄华卫生院 74536 7205073 0.010344933 165000 1707
乐清市柳市镇七里港卫生院 59243 7205073 0.008222401 165000 1357

乐清市磐石镇卫生院 25574 7205073 0.003549444 165000 586
合计 30567

乐清市妇幼保健院 536048 7205073 0.074398691 165000 7326
乐清市中医院 322406 7205073 0.044747083 165000 7383

备注：2020 年 7 月起，乐清市妇幼保健院儿科迁移至乐清市人民医院，

      按实际情况将乐清市妇保院申领量占比下降 3 个点，分流至乐清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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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里办宣传推广资料下载二维码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7 日印发


